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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

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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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发行方案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术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称或术语 指 含义 

公司、本公司、天弘激光 指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

负责人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办券商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事务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章程

修正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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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天弘激光 

证券代码：430549 

法定代表人：金朝龙 

董事会秘书：刘丽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通和路66号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通和路66号 

联系电话：0512-62991328 

传真：0512-62745989 

电子邮箱：ll@tianhonglaser.com 

公司网址：www.tianhonglaser.com 

 

二、发行计划 

（一）发行目的 

本次股票发行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

能力，促进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二）发行对象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1、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现行的《公司章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因此，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现有在册股东对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

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mailto:ll@tianhong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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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发行。 

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8,000,000 股（含 8,000,000 股），拟发行对象为 2 名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相关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

者。 

本次定向发行拟认购数量和方式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

式 
认购股数（股） 

1 
无锡悦衍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3,400,000.00 现金 7,000,000 

2 
苏州安洁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6,200,000.00 现金 1,000,000 

合计 - 49,600,000.00 - 8,000,000 

（1）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本情况如下： 

合伙企业名称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

表：成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00MA1N9X8693 

注册资本 10,01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5,005万元 

主体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江阴市滨江西路2号2号楼315室 

成立日期 2017年01月10日 

营业期限 2017年01月10日至2021年0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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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界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目前正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无锡悦

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管理人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出具

承诺函，承诺最晚将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备案。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基金管理人为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569480571X 

主体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176号6层

0615-A031 

成立日期 2011年03月01日 

营业期限 2011年03月0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

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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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登记编号为 P1008585，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完成备案。 

○2 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春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6MA1P0F5W6D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主体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场所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福锦路8号 

成立日期 2017年05月15日 

营业期限 2017年05月1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创业企业资本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规定：“下列

机构投资者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第四条规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三款

规定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

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等理

财产品，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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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等机构投资者，

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第六条规定：“下列投资者可以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  

（一）《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公司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以及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

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济组织；  

（二）符合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投资者。”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注册资本为 10,010 万元人民币，实缴注

册资本 5,005 万元人民币，其已在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大桥北路证券营业

部开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权限，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大桥北路证券营

业部开具了《新三板合格投资人的证明》：“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符

合新三板合格投资人的资格，且已开通新三板交易权限，可以进行新三板的相关

交易。”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 

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实缴注册资

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其已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在东吴证券苏州木渎镇证券营

业部开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权限，东吴证券苏州木渎镇证券营业部开具了

《新三板合格投资人的证明》：“经审查，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符合新三

板合格投资人的资格，且已开通新三板交易权限，可以进行新三板的相关交易。” 

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

份。 

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

国等政府部门公示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前述两名定增对象均不属

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中规定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无锡悦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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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募投资基金，目前正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其不属

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为深交

所上市公司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安洁科技，股票代码：002635）

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安洁科技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发布的《苏州安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苏

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拟作为公司的股权投资平台，将进一步加强公司投融资

能力、资本运作和业务整合能力，可以提高公司资金投资回报率，培育新的利润

增长点。公司拟利用该平台围绕公司战略，通过基金运作、股权投资等资本运作

模式，拓展业务领域，有效进行资源整合，形成驱动公司发展新的动力，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苏州安洁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具有实际经营

业务，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持股平台。 

前述认购对象均不存在代他人参与认购本公司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情况。 

（3）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全体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

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及全体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20 元。 

根据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7]001132 号），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46 元；根据公司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7]007701 号），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45 元。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公司股票转让方式为做市转让，

公司股票最近 6 个月在二级市场的总成交量为 8,176,000 股，总成交金额为 4,911

万元，最近 6 个月的二级市场成交均价为 6.00 元/股，本次定增价格高于公司股

票最近 6 个月的二级市场成交均价。 

本次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前景、公司成长性、公司近期的股票

交易均价，并参考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市盈率等多种因素，经与投资者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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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最终确定。公司本次定增价格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高于市场价格，不构成股

份支付。 

（四）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拟发行数量不超过 8,000,000 股（含 8,000,000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9,600,000.00 元（含 49,600,000.00 元）。 

（五）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价格的影响 

公司自挂牌以来，共发生过三次分红派息和一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行为，

具体如下： 

2014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3 年度

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股本 35,2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股利 3,520,000 元。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35,200,0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计转增 21,120,000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56,320,000 股。本次权益分派已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实施完毕。 

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5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 2015 年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为：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64,32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6,432,000 元。本次

权益分派已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实施完毕。 

2017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64,320,000 股为

基数，向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全体在册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

红利（含税），总计分配 6,432,0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

年度。本次权益分派已于 2017 年 7 月 13 日实施完毕。 

除此之外，公司自挂牌以来无其他分红派息、转增股本的情形。 

前述三次分红派息和一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权益分派工作已于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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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部实施完毕，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无影响。 

预计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发行完成期间不会发生除权、

除息情况，因此无需对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定向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为普通股，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 2 名认购对象均不属

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法定限售情

形，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无自愿限售安排，可以一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公司主营工业智能装备研制、销售，是华东地区领先的综合型激光装备制造

商，主要为汽车、消费电子、半导体、动力电池、精密机械、白色家电、食品、

机械重工等广大工业企业提供智能激光加工及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实

现工业转型升级。 

激光产业，属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目前上游激光器由

中小功率、脉冲激光器发展为高功率、连续激光器，激光应用也由单一精细加工

的轻工领域，逐渐扩大到大构件重工领域，实现更快、更深层、高强度的加工。

随着高功率激光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功率的不断刷新，高功率激光设备的应用正成

为工业领域的主力加工工艺技术。在钣金加工、汽车制造、精密机械、航空航天、

石油管道、新能源、轨道交通、桥梁、轮船舰艇、燃气轮机等领域已成为高功率

激光应用的政策和受益者。公司将在发展原有中小功率产品线的同时，扩大高功

率应用市场的投入。由于新产品的试制和产业化，公司将投入仪器、设备、储备

周转材料，导致经营性资金缺口较大，因此需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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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集资金的可行性分析（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测算） 

（1）流动资金需求测算原理 

流动资金测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基础，考虑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

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 2017 年、2018 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具体来说，流动资金的测算方法如下： 

A、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B、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销售百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百分比； 

C、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 

预计资金占用额=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 

预计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流动资金占用额-前一期流动资金占用额； 

（2）流动资金需求假设条件 

假设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

依据以前年度测算标准及实际资金使用率情况综合来看，该测算方式具有依据性

及可实施性，本次测算依据近三期数据参考，以 2016 年度为基期，采用销售百

分比法测算 2017 年度、2018 年度公司营运资金需求。 

公司最近三年营业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年均复合增长率 15%，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146,413,746.64 168,096,930.52 193,597,183.38 

年均复合增长率 15% 

假设公司 2017 年、2018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保持在这一水平，2017 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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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营业收入 222,636,760.89 元，2018 年预计营业收入 256,032,275.02 元。 

（3）流动资金需求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合并口径） 2016 年度（基期） 占合并营业收入比例 2017 年（预测期） 2018 年（预测期） 

营业收入 193,597,183.38 100.00% 222,636,760.89 256,032,275.02 

货币资金 59,529,889.92 30.75% 68,460,803.97 78,729,924.57 

应收账款 127,112,544.32 65.66% 146,183,297.20 168,110,791.78 

其他应收款 791,564.71 0.41% 912,810.72 1,049,732.33 

预付账款 9,365,974.19 4.84% 10,775,619.23 12,391,962.11 

存货 69,817,659.91 36.06% 80,282,815.98 92,325,238.37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 

266,617,633.05 

 
137.72% 306,615,347.10 352,607,649.16 

应付账款 26,933,960.92 13.91% 30,968,773.44 35,614,089.46 

预收账款 4,915,512.62 2.54% 5,654,973.73 6,503,219.79 

应交税费 2,335,674.67 1.21% 2,693,904.81 3,097,990.53 

其他应付款 46,507.74 0.02% 44,527.35 51,206.46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 
34,231,655.95 

 
39,362,179.33 45,266,506.24 

营运资本（经营

性流动资产-经

营性流动负债） 

232,385,977.10 
 

267,253,167.77 307,341,142.92 

预测期流动资金

需求（营运缺口）   
  74,955,165.82 

（注：上述预测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不代表公司对未来收入、业绩的承诺，投资者

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 4,96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测算结果，公司

2017 年、2018 年流动资金缺口合计 7,495.52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未超过资金的

实际需求量，除本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对流动资金进行补充外，公司也计划通过

增加银行授信、应收账款回款等方式对流动资金进行补充。 

4、本次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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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建立了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明确

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中信

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账号：8112001013400368341），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

后验资前，公司将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报备。 

（八）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于 2015

年完成 1 次定向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前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5 年 4 月 13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发行方案的议

案》，本次股票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详见下表： 

序号 姓名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 金朝龙 1,800,000 15,840,000.00 现金 

2 郑丽军 400,000 3,520,000.00 现金 

3 郭金萍 30,000 264,000.00 现金 

4 王彬生 260,000 2,288,000.00 现金 

5 冯璐 120,000 1,056,000.00 现金 

6 孟维亚 60,000 528,000.00 现金 

7 纪建豹 95,000 836,000.00 现金 

8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少数派 8 号投资基金 
21,306 187,492.80 现金 

9 童学军 11,363 99,994.40 现金 

10 廖杰 9,943 87,498.40 现金 

11 于沅 9,659 84,999.20 现金 

12 
武汉锦辉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7,102 62,497.60 现金 

13 徐志荣 6,107 53,741.60 现金 

14 鄢明举 5,539 48,743.2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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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认购方式 

15 张建春 4,261 37,496.80 现金 

16 苏文甫 3,693 32,498.40 现金 

17 孔云飞 2,840 24,992.00 现金 

18 顾琴 2,840 24,992.00 现金 

19 郑黎芳 1,988 17,494.40 现金 

20 韩雷鸣 1,704 14,995.20 现金 

21 杨静琴 1,306 11,492.80 现金 

22 陆军 710 6,248.00 现金 

23 董礼蔚 284 2,499.20 现金 

24 李干生 284 2,499.20 现金 

25 
上海美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2 1,249.60 现金 

26 杨彦 100,000 880,000.00 现金 

27 
北京海胜框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0,000 2,640,000.00 现金 

28 
华创-富诚海富通-海通一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1,860,000 16,368,000.00 现金 

29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

限公司 
300,000 2,640,000.00 现金 

30 
东证创新【2】号新三板投

资基金 
340,000 2,992,000.00 现金 

31 曹莉 100,000 880,000.00 现金 

32 高和妹 300,000 2,640,000.00 现金 

33 沈兵 200,000 1,760,000.00 现金 

34 王俊杰 200,000 1,760,000.00 现金 

35 郑海艳 300,000 2,640,000.00 现金 

36 薛俊 100,000 880,000.00 现金 

37 余雪利 100,000 880,000.00 现金 

38 李承勇 100,000 880,000.00 现金 

39 
元普-富舜卓越 7 号新三板

基金 
300,000 2,640,000.00 现金 

40 金朝生 114,204 1,004,995.20 现金 

41 张蔷 151,562 1,333,745.60 现金 

42 庞新华 278,163 2,447,834.40 现金 

合计 8,000,000 70,4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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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13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1008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申请予以受理。 

2015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

公 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39 号）。 

2015 年 6 月 24 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2015]000527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6 月

16 日认购方以货币缴纳的股票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70,400,000.00 元。资金已全

部存入公司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跨塘支行，银行账号：

10550401040015889）。 

2015 年 7 月 29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

转系统”）核发了《关于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

转系统函[2015]4703 号），对此事项予以确认。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2、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前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激光 3D 打印再制造加工

站的建设和行业布局，智能自动化机器人生产线的扩产和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70,400,000.00 

二、募集资金使用 70,400,000.00 

其中：3D 打印项目 21,055,549.55 

自动化项目 21,790,202.91 

流动资金 27,554,247.54 

其中：工资 14,020,003.10 

公积金 258,446.24 

货款 12,400,934.60 

税费 588,8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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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元） 

宣传费 66,040.00 

中介服务费 22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与股票发行方案披露的用途

一致，不存在擅自变更或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不存在

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的情况。但是，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过程中，存在在取得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已认识

到上述情况并进行整改：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并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

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转转让系统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的通知》的规定，公司对原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进行了修订。 

3、前次募集资金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均大幅上升，资产负债率下降，优化

了公司财务结构，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增强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实现公

司快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九）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公司新老股东按股份比例共

同享有。 

（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 



19 
 

1、《关于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3、《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十一）本次发行涉及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事项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出具日，公司在册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本次股票发行

后，公司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须按照相关规定报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本次发

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还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提请备案。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保障公司经营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

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

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二）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发行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

益有积极的影响。 

（三）与本次发行相关特有风险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通过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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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备案。 

四、附带生效条件的投资协议的内容摘要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合同均为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其中甲方为公司，乙方为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签订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30 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  

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后，在甲方公告的汇款时间（从公告发布到汇款日不

少于三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认购款足额打入甲方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3、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在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合同专

用章之日（以较晚时间为准）起成立，自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

核准本次定向发行股份事宜后生效。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认购合同未设定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不作自愿限售安排。 

6、估值调整条款：无。 

7、违约责任： 

（1）如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向甲方支付认购款的，每逾期一日，

应按照认购款未支付部分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认购款支付之日或本

合同解除、终止之日。 

（2）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条款的，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一切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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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公司不存在权益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自挂牌以来，

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

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

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挂牌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以及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六、中介机构信息 

（一）主办券商 

1、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3、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319 号 8 幢 10000 室 

4、联系电话：029-87406130 

5、传真：029-87406134 

6、经办人员：宁丁、田弟元 

（二）律师事务所 

1、名称：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2、负责人：金忠德 

3、住所：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456 号新光天地 15 层 

4、联系电话：0512-69365188 

5、传真：0512-69365288 

6、经办律师：周勇、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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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 

1、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法定代表人：梁春 

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4、联系电话：010-58350073 

5、传真：010-58350006 

6、经办注册会计师：施丹丹、杨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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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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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之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字： 

金朝龙：_________      郑丽军：_________      郭金萍：_________ 

吴小鑫：_________      林  海：_________      陈艳霞：_________ 

朱晓虹：_________ 

 

全体监事签字： 

郭  伟：_________      常志钊：_________      周  寰：_________ 

班心芬：_________      郁国松：_________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金朝龙：_________      郑丽军：_________      刘  丽：_________ 

 

 

苏州天弘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月  日 

 


